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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員參閱  

生效日期： 2023 年 4 月 1 日  
                                        

 

 

 

新來港人士廣東話  I 基礎證書（兼讀制）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ntonese I for New Arrivals (Part -

time) 

 

課程對象：  本課程以操普通話的新來港人士為教學對象，以幫助他們適應本

地就業市場和融入香港社會。  

課程目標：  

 

讓學員認識廣東話的基礎語音知識，使學員學懂日常生活、辦公室

溝通的廣東話主要詞彙語法，以提高學員使用廣東話的基本應對

能力。  

入讀資格：  新來港人士  

時數：  30 小時  

教學方法：  講授、角色扮演、小組討論  

畢業要求：  

 

學員必須達到下列畢業要求，方獲頒畢業證書：  

(i)  學員的總出席率須達課程之最低要求（ 80%）；及  

(ii)  必須於課程評估考獲整體及格分數（ 50%）；及  

(iii)  必須分別於期末考試各部分（包括筆試及口試）考獲及格分

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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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大綱：  

單元  內容  訓練課時  

(A)  語音訓練  1.  廣東話的「九聲六調」  

2.  拼音練習  

3.  粵普詞彙對照  

4.  粵普語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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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話訓練  1.  稱呼與問好  

2.  數量和時間  

3.  季節與天氣  

4.  交通工具  

5.  香港地名  

6.  辦公室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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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評核  1.  期末筆試  

2.  期末口試 *  
1  

總課時  30  

* 期末實務試不包括在課時內，學員須於完班後 7 個工作天內完成期末實

務試的正考。  

 

評估 :   

1.  持續評估（ 40%）：  包括筆測、口測及課堂表現  

2.  期末考試（ 60%）：  包括筆試及口試  

 

【本課程大綱的內容或須因應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就課程進行評審時所

提出的意見、相關法例的修訂、相關牌照或行業認證要求的轉變等情況而作出修

訂。課程大綱以僱員再培訓局最新公佈的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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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员参阅  

生效日期： 2023 年 4 月 1 日  
                                        

 

 

 

新来港人士广东话  I 基础证书（兼读制）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Cantonese I for New Arrivals (Part -time)  

 

课程对象：  本课程以操普通话的新来港人士为教学对象，以帮助他们适应本

地就业市场和融入香港社会。  

课程目标：  

 

让学员认识广东话的基础语音知识，使学员学懂日常生活、办公

室沟通的广东话主要词汇语法，以提高学员使用广东话的基本应

对能力。  

入读资格：  新来港人士  

时数：  30 小时  

教学方法：  讲授、角色扮演、小组讨论  

毕业要求：  

 

学员必须达到下列毕业要求，方获颁毕业证书：  

(i)  学员的总出席率须达课程之最低要求（ 80%）；及  

(ii)  必须于课程评估考获整体及格分数（ 50%）；及  

(iii)  必须分别于期末考试各部分（包括笔试及口试）考获及格分

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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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内容大纲：  

单元  内容  训练课时  

(A)  语音训练  1.  广东话的「九声六调」  

2.  拼音练习  

3.  粤普词汇对照  

4.  粤普语法比较  

8  

(B) 会话训练  1.  称呼与问好  

2.  数量和时间  

3.  季节与天气  

4.  交通工具  

5.  香港地名  

6.  办公室用语  

21  

(C) 课程评核  1.  期末笔试  

2.  期末口试 *  
1  

总课时  30  

* 期末实务试不包括在课时内，学员须于完班后 7 个工作天内完成期末实务试

的正考。  

 

评估 :   

1.  持续评估（ 40%）：包括笔测、口测及课堂表现  

2.  期末考试（ 60%）：包括笔试及口试  

 

【本课程大纲的内容或须因应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就课程进行评审时所提出

的意见、相关法例的修订、相关牌照或行业认证要求的转变等情况而作出修订。课程

大纲以雇员再培训局最新公布的版本为准。】  


